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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接受宜

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委托，担任其财务顾问，按照证券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独立的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旨在对本次权益变动作出独立、客观、公正的判断和评价，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

关各方参考，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所有当事方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权

益变动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地进行的。 

（二）有关资料提供方已对本财务顾问作出承诺，对其所提供的一切书面材

料、文件或口头证言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不存在任何

可能导致本财务顾问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重大遗漏。 

（三）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问

意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四）本财务顾问并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本核查意见也不对其他中介机构的工作过程与工作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与评价。 

（五）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

权益变动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所

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仅供本次权益变动事宜报告作为附件使用。未经

本财务顾问书面同意，本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

任何第三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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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 指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宜华生活、宜华木业、上市公

司 
指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核查意见、本核查意见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宜华生活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刘绍喜于2013年1月31日至

2017年2月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认购

上市公司公开配股的方式增持宜华生活151,214,380股

股份，持有宜华生活股份比例从23.34%增加至28.34%

之事宜。 

博星证券、财务顾问、本财务

顾问 
指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15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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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2013 年 1 月 31 日至 2017 年 2 月 6 日，宜华集团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

宜华生活 21,993,119 股股份，2014 年 2 月,宜华集团认购宜华生活配股

81,588,369 股股份；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2014 年 4 月 29 日，刘绍喜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买入宜华生活 10,752,687 股股份，2014 年 2 月，刘绍喜认购宜华生活

配股 2,625,806 股股份；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2016 年 5 月 4 日，宜华集团通过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二十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宜华生

活 17,601,165 股股份；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7 月 11 日，宜华集团通过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二十六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宜华

生活 16,653,234 股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合计持有宜华生活 420,227,791 股股票，持有宜华生活股份比例从 23.34%增

加至 28.34%。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 15 号准则》等法规要求，宜华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作为本次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人需履行披露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等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博星证券接受宜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委托，担任其财务顾问，并就其披

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对宜华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资者

和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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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包括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介绍、权益变动的决定及目的、权益

变动方式、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

大交易、前 6 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

重大事项、备查文件、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及财务顾问声明。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的信息披露要求，未见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目的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于对宜华生

活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宜华生活价值的认可。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目

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要求相违背，符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原则和发展趋势。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信息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主体资格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大坪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刘绍喜 

注册资本 714,30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15193162320K 

成立日期 1995 年 4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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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材料、五金、

交电；以自有资产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业进行投资；自有

资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通讯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大坪工业区 

通讯电话 0754-88252512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刘绍喜，男，1963 年 12 月 25 日出生，中国国籍，汉族，MBA，身份证号：

44052119631225****，住所在广东省汕头市，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先后任中国国

际商会副会长，香港中国商会创会会长，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广东省慈善总会

荣誉会长，广东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是全国十二届人大代表、广东省第九、十

一届党代表，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代表，广东省九届政协委员。最近五年担任宜华

集团、宜华生活董事长。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

“不得收购”的情形。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下列情形： 

（一）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二）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三）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四）《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直接受让宜华生活股

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

上市公司的情形，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亦已出具《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规定的相关文件。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经济实力的

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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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是一家以住居生活、健康医疗、地产开发、资本管

理、酒店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刘绍喜为宜华集团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宜华集团最近三年一期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财务概况如下（最近一期未经审

计）： 

项目 2016.9.30 2015.12.31 2014.12.31 2013.12.31 

总资产（万元） 3,006,610.99   2,316,838.03   1,623,596.69   1,560,425.10  

净资产（万元） 1,163,289.86   1,006,986.23   771,545.95   637,836.2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

计（万元） 
 495,365.80   373,604.33   238,977.38   236,891.07  

资产负债率 61.31% 56.54% 52.48% 59.12% 

项目 2016 年 1-9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474,508.19   565,457.86   459,558.00   508,617.15  

净利润（万元）  81,483.21   68,727.73   73,370.87   43,840.6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万元） 
 35,358.63   18,683.50   31,524.22   7,790.00  

净资产收益率 7.00% 6.83% 9.51% 6.87%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有

资金或杠杆融资，资金来源合法。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履行本次

收购的经济实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

力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是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义务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经熟悉上市公司规范运营的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披露义务人建立了良好的法人治理机构，依法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相关机

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具备完善的管理体制，经过本财务顾问必要的辅导，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一步掌握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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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情况及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的管理能力。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其控制关系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如下：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宜华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刘绍喜先生除直接持有宜

华集团 56%的股权之外，还通过控股汕头宜华世纪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宜华集

团 24%的股权，合计持有宜华集团 80%的股权，为宜华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除宜华生活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其核心业务情

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

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宜华健康医疗股

份有限公司 
汕头市 44,780 37.08 

医院后勤管理服务，

医疗行业计算机软

硬件的技术开发，养

老产业项目投资、策

划、服务 

2 广东宜华房地产 汕头市 5,000 100 房地产经营，房产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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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 赁代理，楼宇维修，

市政道路建设 

3 
宜华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 
汕头市 13,600 100 房地产 

4 
汕头宜华国际大

酒店有限公司 
汕头市 3,884 100 旅馆业（酒店） 

5 
汕头宜华茶叶进

出口有限公司 
汕头市 1,500 100 茶叶生产与销售 

6 

汕头市莱芜欢乐

天地娱乐有限公

司 

汕头市 2,800 50.53 旅馆业（酒店） 

经核查，除宜华集团及宜华集团控制的企业外，刘绍喜控制的核心企业情

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地 
注册资

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汕头宜华世纪投

资有限公司 
汕头市 10,000 80 

以自有资产除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外的

行业进行投资 

2 

汕头市澄海区新

华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汕头市 8,000 85 

销售：塑料制品，工

艺美术品（不含金银

饰品）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

罚、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及诚信记录的核查 

根据信息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查询中国证监会网站、中

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信息，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内不存在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

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

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合法

性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及认购上市公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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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股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 151,214,380 股股份，合计交易金额 100,216.95 万元。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承诺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

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有资金或杠杆融

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前，宜华集团持有宜华生活 269,013,411 股股票，占宜华生活

总股本的 23.34%；刘绍喜先生未有直接持有宜华生活股票。 

2013 年 1 月 31 日至 2017 年 2 月 6 日，宜华集团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

宜华生活 21,993,119 股股份，2014 年 2 月,宜华集团认购宜华生活配股

81,588,369 股股份；2013 年 9 月 24 日至 2014 年 4 月 29 日，刘绍喜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买入宜华生活 10,752,687 股股份，2014 年 2 月，刘绍喜认购宜华生活

配股 2,625,806 股股份；2016 年 3 月 10 日至 2016 年 5 月 4 日，宜华集团通过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二十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宜华生

活 17,601,165 股股份；2016 年 5 月 20 日至 2016 年 7 月 11 日，宜华集团通过

“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二十六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在上交所交易系统买入宜华

生活 16,653,234 股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宜华集团持有宜华生活 372,594,899 股股票，占宜华生活

总股本的 25.13%；宜华集团通过“富诚海富通稳胜共赢二十号/二十六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持有宜华生活 34,254,399 股股票，占宜华生活总股本的 2.31%；

刘绍喜先生持有宜华生活 13,378,493 股股票，占宜华生活总股本的 0.9%。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宜华生活 420,227,791 股股票，占宜华生活

总股本的 28.34%。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履行决策程序的核查 

2013 年 1 月 29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自 201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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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 日开始的 12 个月内，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业

务规则，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宜华木业股票。增持价格不超过 7

元/股，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 

2013 年 4 月 8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以现金方式

全额认购宜华木业配股可配股份。 

2015 年 7 月 8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开始的 12 个月内，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业

务规则，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增持宜华木业股票，计划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宜华木业总股本的 2%。 

2016 年 1 月 21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自 2016 年 1

月 25 日开始的 6 个月内，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业

务规则，继续增持宜华木业股份累计不少于 1,000 万股。 

2016 年 2 月 29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至 2016 年 7 月 25 日，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及上交所相关

业务规则，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或资产管理计划）择机在二级市场继续增持宜华木业股份，增持资金为自有资金

或杠杆融资等方式；拟继续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4 亿元；拟继续增持价格不高

于 16 元/股。 

2016 年 10 月 31 日，宜华集团股东会召开了会议做出决议，同意自 2016 年

10 月 31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共计 6 个月，根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

及上交所相关业务规则，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以自筹资金择机继续增持宜华生活股份，增持比例不低于总股

本 1%，不超过总股本 2%。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增持宜华生活股份已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后续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后续计划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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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

整的明确计划。 

（二）未来 12 个月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

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业务或资产进行调

整的明确计划。 

（三）对上市公司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调整上市公司董事会及高级管

理人的明确计划。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明

确计划。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是否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等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九、对同业竞争、关联交易问题的核查 

（一）对同业竞争情况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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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及 2016 年半年度报告，上市公司主要

从事家具和木地板等家居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 

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是一家以住居生活、健康医疗、地产开发、资本管

理、酒店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大型投资控股企业集团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与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业务，在目标市场、客户群体

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直接竞争的情形。 

此外，为避免同业竞争，更好的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

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未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关联交易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宜华生活之间中存在持续性关联交易，主要是接

受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控股的子公司汕头宜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和汕头

市莱芜欢乐天地娱乐有限公司提供的劳务，以及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宜华集团控股

的子公司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交易均参考市场价格，交易定价

公允。 

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

司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 2015 年度与汕头宜华国际大

酒店有限公司和汕头市莱芜欢乐天地娱乐有限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

为 3,500 万元，实际发生金额为 16,392,367.75 元。其中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接

受汕头市莱芜欢乐天地娱乐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4,734,180.70 元；接受汕头宜华

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8,930,204.42 元，向汕头宜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

司销售商品不含税 2,727,982.63 元。上市公司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未超出

年初的预测额度，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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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该议案已经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市公司预计在 2016 年度与关

联方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将不超过 4,500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

汕头宜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汕头市莱芜欢乐天地娱乐有限公司、宜华健康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分别为 4,478,099.46 元、

2,688,337.50 元、46,659.83 元,未超出年初的预测额度,上市公司对日常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此外，为减少和规范未来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

经履行上市公司有关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并且按照市场公允公平原则，以规

范公平的方式进行交易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十、对上市公司经营独立性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宜

华生活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保持

独立。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的要求，对上市公司实施规范化管理，合法合规地行

使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

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的独立性。 

十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交

易的核查 

经核查，并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确认，本财务顾问认为：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大额交易，已经履行上市公司有关

关联交易内部决策程序，并且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保证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内，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披露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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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易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宜华生活及其子公

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大额资产交易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

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的情况。 

（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宜华生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

过 5 万元以上交易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更换宜华生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计

划，亦不存在对拟更换的宜华生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

他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本核查意见已披露的有关事项外，信息

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

合同、默契或安排。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是否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第五十条提供文件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管

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内容提供

相关文件。 

十三、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 

（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2016 年 8 月 6 日至 2017 年 2 月 6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交所

交易系统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6,085,3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41%；增持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持有上市公司 420,227,791 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28.34%。 

除上述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之日前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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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宜华生活股票的其他情况。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相关人员

的直系亲属在事实发生之日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的核查 

经核查，在本核查报告签署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十四、对是否存在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财务顾问获取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声明，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

除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已经披露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

不存在为避免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 

十五、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博星证券担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的财务顾问。本

财务顾问秉承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通过尽职调查和对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等相关资料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相关规定，权益变动报告书符合

法律、法规和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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